
工作研究

关于企业（集团）公司

若干财税问题的思考

陈达辉

为了配合上海市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有一部分

企业陆续组建了各种类型的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有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实行产品延伸相互

配套的制造型公司，有工贸联合的出口型公司，有以

科研生产结合的产品开发型公司等等。这些公司的发

展进一步发挥了工业企业的群体优势，有利于企业资

产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提高专业化协作和工艺配套

水平，扩大规模经济效益和技术开发能力。本文仅就

公司若干财税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公司财税政策制订的原则问题

为了有利于公司与单个生产厂、总厂之间在同等

条件下开展相互竞争，并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对于

公司的财税政策，应与单个生产厂、总厂平等对待。

但对一些特殊政策规定如企业“四 技”收入，奖金税

等处理，考虑到公司规模比较大，可以区别对待。凡

实行多法人制的公司，其“四技”收入免征所得税限

额，同征收奖金税的口径，按公司下属企业分户计算

为宜。

二、公司组建过程中的财税政策问题

1.公司对财政如何统一结算，统一承包。目前一

些确实具备与财政一个头结算、承包的公司，可由公

司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批后

实施。凡实行与财政一个头结算、承包的公司，按照

不挤不让的原则，其所得税、调节税和税后留利各项

基金的分配比例，报请财政部门重新核定。公司 统一

承包的合同，经公司与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签订后执

行。公司按承包合同的要求对下属企业可采取多种形

式的内部经营承包责任 制进行分 配。财政 对统一结

算、承包的公司的年终清算，在组建的第一年，应交

的所得税、调节税，可按公司下属各厂 计算后清交，

从第二年起，按公司统一计算清交。

2.原行政性公司撤销，重新组建具有经济实体的

公司，其公司经费的处理，一般将各企业的资产合起

来作为清册资金登记的公司，原行政性公司人员的工

资奖金已改按企业标准开 支，财政 相应 停拨 公司经

费，公司的日常开支可列入公司管理费内。

3.公司组建后，由于内部实行产品结构调整或进

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在一段时间内完不成承包任务

如何办？按照承包原则，可采用由公司的主管局在系

统内微调解决或用公司承包期以后年度利 润或自有资

金进行抵补。

4.公司如何实现统贷、 统还。对实行与财政统一

结算、承包的公司，必须明确投资方向，防止变相扩

大规模，并要健全审批制度。公司下属的企业技术改

造项目，必须经公司审查同意，方可采取统贷、统还

的办法，税前还贷必须用公司新增利润偿还。

5.公司的资产关系及其处理办法。应按照公司组

织形式和所有制类型，区别对待。一是全民 所有制企

业联合组建的公司，凡紧密联合的，即实行与财政一

个头结算、承包的公司，其下属企业的资 产可划归公

司，公司拥有对企业资产的调拨权；属于松散联合的

公司，其资产使用权仍归各成员企业，公司对各成员

企业资产不得任意调拨。二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与集体

所有制企业联合，凡以股份制形式组建的公司，其入

股的资产都要进行评估，属于国有资产的，需报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凡实行有偿兼 并 形 式 组建的公

司，兼并方对被兼并方的资产拥有使用权 和调拨权。

三是公司承包或租赁其他企业，在承包或租赁期内，

公司对被承包或被租赁企业的资产只有经营使用权，

不能转让调拨。

除上述两个问题外，鉴于公司目前没有完整的财

务管理办法，建议按照国家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

秩序的要求，研究制订出一套公司财务管理办法。其

中包括固定资产管理和流动资产管理办 法，成本费用

开支办法，专用基金管理办法，利税收入解缴办法，

工资奖金分配办法等方面的财务管理以 及会计核算办

法和报表制度。通过加强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不断

完善公司的各项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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